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9·4”

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9月4日20时35分许，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成型车间4号挂釉机挂釉工位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55.388万元。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县委常委、副县长王特祥对事故救援、事故善后、调查处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9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县政府成立了由县纪委监委、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人社局、县总工会、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臧寨乡人民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县应急局局长贺一凡任组长。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专家鉴定、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陶瓷），成立于2021年4月15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622MAOLJ5KP5Y，地址山西省朔州市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园（臧寨乡萧寨村），法定代表人任丽平。2021年4月21日，取得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由大同市二院建筑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设计，林州市恒上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于2021年10份开工建设，2022年10月份正式投产。生产能力年产3000万件日用陶瓷，实际产销量2500万件左右，从业人数280余人。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龙华陶瓷内设有公司安全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下设安全部，负责公司日常安全管理。该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管理规章制度（员工手册）完善，各类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健全。员工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考核，每月对从业人员开展一次安全知识教育培训，每日上岗前由班组长对本岗位员工进行班前口头安全教育。

成型车间共布置6台挂釉机，挂釉机生产过程为人工手动放坯料，自动作业。自动控制程序下，挂釉机前取料升降杆下降、吸盘吸取料坯后达到升降杆下限位，触发限位后，控制驱动电机逆转上升，完成一个取料作业过程。车间主任王安喜、挂釉组带班孙海强负责挂釉组日常安全管理。
三、事故经过和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3年9月4日下午17时上（夜）班后，成型车间挂釉组组长孙海强给4号挂釉机工作人员葛成生、曹英昌安排生产任务，葛成生负责放坯，曹英昌负责捡坯。

20时20分，质检员岳秀春检查各个工位工作情况。

20时27分，4号挂釉机出现掉坯现象，葛成生和曹英昌随即开始清理掉坯。

20时28分，岳秀春赶到4号挂釉机，与葛成生和曹英昌一起清理掉坯。

20时32分，岳秀春离开4号挂釉机，葛成生和曹英昌继续清理掉坯。

20时35分，4号挂釉机掉落的碎坯基本清理完毕，曹英昌离开放坯工位，葛成生在放坯工位继续清理残余掉坯。此时前排升降机械手（也称“机械臂”）突然下降，压住葛成生肩颈部位（脖子上），葛成生发出痛苦的喊叫声。曹英昌发现后立即按下急停按钮，并大声喊到“赶紧的、赶紧的，机器压住人了”。

（二）事故救援情况

听到曹英昌喊叫声后，正在附近工位作业的岳秀春、刘晓婷、孙海强等人立即跑到4号挂釉机附近，用钢管、木板等工具，想办法破拆机器。

20点42分，技术员雷飞用铁撬棍强行破拆机器，将葛成生救出，就近平放在地面，在场人员随即对葛成生进行心肺复苏抢救。白坯库管刘永娟立即向车间负责人王安喜和厂部值班人李慧宝（公司董事长）报告了现场情况。

20点40分许，李慧宝到达现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1时18分，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曹英昌、雷飞、赵义贵等人配合医护人员将葛成生抬上担架。

21时26分，120救护车将伤者送往应县人民医院抢救。

21时40分，做完第二次心电图后，医生宣告葛成生死亡。

四、现场勘查及调查情况

（一）现场勘查情况

技术人员到4号挂釉机进行勘查时，现场已救援完毕，全厂处于停产状态。前排升降机械手的浸釉头清洗刮水杆在救援过程中变形。

4号挂釉机东侧和西侧是空地，用于放置运送坯料的小车，南侧布置有一台手工挂釉机，北侧布置有一条用于运送坯料的传送带，传送带与4号挂釉机之间为700mm通道，作业人员在此通道上作业，传送机正东侧设置有一台编号为吊釉通道-7的监控探头。   

事故现场设备及人员位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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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挂釉机平面 周边设施及遇难者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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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挂釉机立面及遇难者位置（体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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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遇难者姿态示意图
（二）挂釉机工作情况

挂釉机由潮州市鑫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该生产厂提供了随机说明书。

1.挂釉机前取料升降杆工作原理

挂釉机设置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式。试机或开车试挂釉时手动操作，正常生产过程中挂釉机自动作业，人工手动放坯料。

挂釉机前取料升降杆由设置在上部的可逆式电机驱动、通过齿条上下移动。坯料通过设置在取料升降杆上的20个真空吸盘吸附取料。自动控制程序下，前取料升降杆下降、吸盘吸取料坯后达到升降杆下限位，触发限位后，控制驱动电机逆转上

升，完成一个取料作业过程。

升降杆下降未达到下限位、未能触发限位时，驱动电机会按程序继续驱动升降杆下降。

2.挂釉机前取料过程控制

挂釉机前取料配置有20个坯料放坯垫，在设备放坯垫两端各设置一个光电检测开关。

设备进入自动控制程序后，挂釉机前取料升降杆停止于上限位。

放坯时要从一边放到另一边，左右两个光电检测开关同时感应到坯体时，挂釉机前取料升降杆开始下降取坯；坯料吸取完成下降到下限位后，挂釉机前取料升降杆开始上升。

自动生产过程中关键控制点是：设备两侧布置的两个检测光电同时感应到坯体时，挂釉机前取料升降杆才会下降，否则挂釉机前取料升降杆不会下降。

为保障作业人员安全，挂釉机两侧立柱上设置有暂停开关及急停按钮。暂停开关用于设备或工艺发生异常时暂停设备运行，处理正常后暂停开关复位，设备正常运行。急停按钮是在设备或其他特殊异常时紧急断电，停止全套设备运行。

（三）挂釉机实验情况

为验证挂釉机前取料过程控制与设备说明书的对应性，技术人员在企业技术负责人、岗位操作人员的配合下，利用5号挂釉机（状态完好）对挂釉机操作控制过程进行了实验。

实验结果如下：

1.正常生产条件下，设备启动正常、自动控制作业条件下，按正常作业过程，操作人员手动放置坯料，放坯从一边放到另一边，最后一个坯料旋转到位后，前取料升降杆开始下降，下降时间3.5s。

2.人工验证光电控制。

操作人员手动放置坯料，放坯从一边放到另一边，最后一个坯料未就位时，前取料升降杆处于停止状态。人工手持一个遮挡物，从放坯垫（未放坯料）远离光电检测开关一侧缓慢接近光电检测开关，当物体移动到距离光电检测开关160mm时，触发光电检测开关，前取料升降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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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华公司厂区卫星截图
	事发区域（由西北向东南拍摄）4号挂釉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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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成生被困位置（由北向南拍摄）前排升降机械手变形，前排真空吸盘架救援时变形
	安装于机架两侧立柱上的急停按钮和暂停开关，每个立柱上一套（由北向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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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坯平台（由北向南拍摄）左侧光电检测开关与放坯位相对关系，现场实验，光电检测开关能感应到物体的最远距离为160mm。
	放坯平台（由北向南拍摄）左侧3号放坯位上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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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下前排真空吸盘与放坯平台的关系（由西北向东南拍摄5号挂釉机）
	4号挂釉机侧立面照片（由东向西拍摄）葛成生当时站在4号机与传送带之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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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4号机东侧19m处的监控探头（编号吊釉通道-7 由西向东拍摄）
	监控显示葛成生被夹时的身体姿态（视频截图）


图四  现场照片

五、事故发生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
1.作业人员未按照操作规程关闭电源暂停开关，擅自把身体探进设备内清理掉坯，误碰光电检测开关，挂釉机启动工作程序，将作业人员压在前排升降机械手下，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2.龙华陶瓷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落实不到位，公司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二）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六、责任划分和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葛成生，男，50岁，汉族，群众，初中文化，山西省五寨胡会乡川口村30街道85号，在龙华陶瓷成型车间4号挂釉机负责放坯工作。未按照操作规程关闭电源暂停开关，擅自把身体探进设备内清理掉坯，误碰光电检测开关，挂釉机启动工作程序，将其压在前排升降机械手下，对本次事故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本起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2.孙海强，男，42岁，群众，初中文化，山西省应县理想佳园6号楼1单元501,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成型车间挂釉组带班，对从业人员管理不严格，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龙华陶瓷有限公司给予严肃处理。

3.王安喜，男，42岁，群众，初中文化，山西省应县大临河乡康峪村41号，应县龙华陶瓷有限公司成型车间主任。对从业人员管理不严格，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龙华陶瓷有限公司给予严肃处理。
 4.齐清宇，男，41岁，群众，大专文化，山西省怀仁县华荣街一巷8排6号，龙华陶瓷分管安全负责人。在此次事故中未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款
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重要责任。因其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规定，建议对其给予上一年年收入40%的经济处罚（2022年疫情原因，龙华陶瓷从2022年10月份组织生产，工资总计10500元，应罚款4200元）。

 5.任丽平，男，42岁，群众，大专文化，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光华街西河区4排30号，龙华陶瓷法人。对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行为督促落实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领导责任。因其对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行为督促落实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建议对其给予上一年年收入40%的经济处罚（2022年疫情原因，龙华陶瓷从2022年10月份组织生产，工资总计15000元，应罚款6000元）。

（二）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龙华陶瓷，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公司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疏于检查落实员工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执行力度，造成员工安全意识薄弱，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之规定，建议对龙华陶瓷处以30万元（叁拾万圆）经济处罚。

2.应县应急管理局，对龙华陶瓷疏于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未监管到位，存在工作失误，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违反了《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第八条第三项
规定，建议应县应急管理局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3.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龙华陶瓷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情况未监管到位，存在工作失误，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违反了《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二项⑥规定，建议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应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十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对龙华陶瓷的整改要求

1、依法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组织安全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杜绝违规操作。

2、根据作业特点，加强作业区域现场安全管理，认真组织开展安全巡查，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

3、深入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在成型车间各岗位开展专题安全培训教育，确保成型车间各岗位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规范作业。

（二）对行业管理部门和属地党委政府的整改要求

行业管理部门和属地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本行业本区域相关单位的监督管理，深入开展专项行动，认真排查和治理安全隐患，重点打击和整治各种违规违章行为。

（三）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履行各自管理职责，采取各种安全防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应县人民政府“9·4”事故调查组   

                    2023年11月20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程制度和操作规程；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第八条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按照年度安全监管和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工作计划、现场检查方案，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下列事项：


……（三）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十二）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